1.项目概况：
勉县污水处理设施设备更新项目，勉县江北污水处理厂、勉县江南污水处理厂、勉县江南提升泵站图纸范围内土建工程。
2.编制范围及内容
本项目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内容，具体编制范围详见设计说明及工程量清单。
3.编制依据：
（1）《关于印发2025陕西省建设工程费用规则等计价依据的通知》（陕建管发〔2025〕10号），陕西省工程建设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2025）、《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5）、《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5）、《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5）、《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5）；
（2）《陕西省建设工程费用规则》（2025）；《陕西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陕西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陕西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陕西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2025）；与定额相配套使用的基价表；《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25）；《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仪器仪表台班费用定额》（2025）及其他相关的计价依据和办法；
（3）与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图集、技术资料；
（4）主要材料价格参照2025年第11期《汉中工程造价信息》，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或信息价与市场价偏差较大的材料按照市场价进行编制；
（5）本工程量清单所提供工程项目特征仅表达了主要工程做法，组价时应依据设计图纸、相关图集，结合招标文件，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图纸、答疑纪要等进行组价； 
（6）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现行国家和陕西省建筑施工规范。
4.相关说明：
（1）本工程暂估价62.7万元；
（2）本工程量清单采用广联达云计价平台（GCCP7.5000.23.2）版本编制；
（3）混凝土按照商品混凝土计入，砂浆按照预拌砂浆计入。
5.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详见附件）
6.计划工期：60日历天
7.质保期：验收合格后5年
8.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要求
9.建设地点：陕西省汉中市勉县
10.合同价款：
本项目为固定综合单价合同；
最终磋商总报价为本项目合同暂定总价；
报价下浮率=（首次总报价-最终总报价）/首次总报价×100%；
结算价款=第一次各项综合单价×实际发生且经验收合格的工程量×（1-报价下浮率）。
[bookmark: _GoBack]1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暂定合同总金额（不含安全文明施工费）的40%预付款，主体完工后支付暂定合同总金额（不含安全文明施工费）的20%，竣工验收后支付暂定合同总金额（不含安全文明施工费）的25%，审计定案后支付至审定结算金额的97%，剩余的3%为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无质量问题无息退还。安全文明施工费在开工前一次性足额支付。
